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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記錄  

 
 
日  期︰  二○一一年六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四時○五分  
地  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樓  

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蕭志雄議員  
 
委員   
孫啟昌議員 , BBS, MH, JP 
伍婉婷議員  
李碧儀議員  
李均頤議員  
麥國風議員  
黃楚峰議員  
鍾嘉敏議員  
 
增選委員  (按筆劃序) 
呂漢輝委員  
盧子安委員  
盧健明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黃佩心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理專員  
甘鎮昌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行政主任(地區管理) 
陳小萍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  



艾明敦先生    警務署灣仔警區行動主任  
廖志偉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灣仔區環境衞生總監  
葉國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灣仔區高級衞生督察  
單丹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社區聯絡)  
 
列席機構代表  
楊永浩先生 循道衛理中心 

 

缺席  
鄭其建議員  
 
秘書  
潘曉欣女士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行政主任(區議會)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歡迎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主席表示，鄭其建議員因私人

事務未能出席會議。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2. 經孫啟昌議員動議，黃楚峰議員和議，委員會通過第二十一次會議記錄。  
 
(李碧儀議員及李均頤議員於四時十分出席會議。) 
 

 

續議事項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行動清單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4/2011 號) 

 

3. 委員就行動清單內容討論如下：  
 

(i) 就持牌流動小販阻塞街道問題，委員詢問檢控增長（5 宗）是否包括

利園山道的檢控。食環署代表表示，主要檢控位置為謝斐道、景隆

街及利園山道一帶，因該地段持牌流動小販較多，故署方加派人手

巡視。另外，委員促食環署就無牌小販在本區非法擺賣的情況加強

執法。  
 
(ii) 為改善告士打道行車天橋底的衞生情況，食環署近日已加派人手進

行清潔及巡視，檢控亂拋垃圾人士及打擊非法販賣行為。署方亦有

向外傭派發單張，提醒他們不可在街道上非法販賣及宣傳保持環境

衞生的訊息。委員感謝食環署、入境事務署及灣仔區議會秘書處的

 

 二



合作，指情況已有改善，但發現於垃圾桶旁有垃圾堆積的情況。食

環署代表表示會加強清理上址一帶的垃圾桶及街道清掃工作。  
 
(iii) 就汕頭街回收店舖阻街問題，委員反映近期有垃圾車在晚上七時至

凌晨期間，停泊在汕頭街 22-32 號樓下，發出異味及引致蚊蟲滋生。

委員促食環署及警方於晚間加強巡視。警方代表表示已加強巡邏，

日間情況已有改善。但由於該垃圾車於晚上只是發出異味而沒有造

成阻塞，按照《道路交通條例》，警方很難作出驅趕。食環署指出，

私家垃圾車的異味問題應該由環境保護署跟進。委員促署方須多加

留意隨氣候及季節變化引申之衞生問題，並同意將問題交地區管理

委員會跟進。  
 

(iv) 委員表示近日收到投訴指有一流動廢鐵回收車於不定時停泊在寶靈

頓道，並已請求投訴者包括酒店及居民等，記錄其停泊時間，以便

進一步跟進。另有委員提及銅鑼灣崇光百貨後門之卸貨區成為廢紙

回收站，引致上落貨物混亂，亦有垃圾車長期停泊，影響市民及遊

客。食環署表示會在會後了解及跟進兩個案的情況。  
 
（會後補註：食環署已分別勸喻有關的回收商負責人、崇光百貨的

管理人員及垃圾車負責人要保持地方清潔，署方亦已加強上述地點

的街道清掃工作。）  
 

(v) 委員備悉活動成績評核報告。  
 
報告事項   
第 3 項：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5/2011 號) 

 

4. 跟進灣仔衞生黑點工作小組主席報告，小組已邀請委員於二○一一年六月

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十五分召開，與各政府部門代表討論區內衞生黑點的跟進情

況。會上，屋宇署代表報告由四月一日起，屋宇署條例已修訂為可以發命令監

管大廈外牆伸出鐵枝的問題，以提升行人安全。跟進灣仔衞生黑點工作小組主

席感謝各政府部門致力巡視街道、修補路面、保養渠道及清理地面積水，令區

內整體衞生情況進步。另外，小組已初步通過後巷衞生知多少茶聚(一 )及(二 )
之計劃會於稍後再作討論。  
 

 

第 4 項：二○一一∕二○一二年度撥予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  
 撥款使用情況(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6/2011 號) 

 

5.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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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問題  
6. 由於提出議題第 5 項的議員未到達，主席建議先討論議題第 6 項。  
 
第 6 項：告士打道臨時垃圾收集站之發展方向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2/2011 號) 
7. 委員就告士打道臨時垃圾收集站之發展方向提出書面問題。食環署代表回

應，告士打道臨時垃圾收集站主要服務附近居民，用量頗高。如果該臨時垃圾

收集站不存在，百德新街或駱克道的垃圾收集站已算是最就近的垃圾收集站，

距離甚遠。如要重置垃圾收集站，在原址附近沒有合適面積的地點興建標準的

垃圾收集站，而較遠地點又未能服務到當區居民；至於原地重建方案，因有天

橋及馬路存在的地理環境限制，地面面積寬度不足，未能興建一個合符標準的

垃圾收集站。 

 
8. 署方會盡力採取以下措施減低該垃圾收集站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i) 袋裝家居垃圾會用壓縮斗收集，用鈎車運至東區垃圾轉運站，並於垃

圾收集站關門前，加派垃圾車清理家居垃圾；  
(ii) 廢物站內之大型垃圾（如傢俱及建築廢料等）亦會每天用夾車清理；

(iii) 加強清洗垃圾收集站；  
(iv) 與建築署商討如何改善垃圾收集站及周邊設施（倉庫及點名站等）及

進行美化計劃。  
 
9. 委員對食環署的改善措施表示歡迎，但要求署方必須有決心解決下列問題：

(i) 該垃圾收集站雖是稱為「臨時」的，卻已被持續使用十多年，居民難

以接受；  
(ii) 該垃圾收集站外搭建了鐵板，並有雜物堆積，對居民造成滋擾。  
 

10. 食環署代表總結謂，基於地理限制，署方會以美化垃圾站及周邊設施為方

向，與建築署商討改善計劃。委員要求署方必須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案，訂定長

期發展方向。短期內，署方應盡快進行綠化或美化工程，以顯示解決問題的誠

意。此外，委員要求署方探討倉庫及工人點名地方是否必須置於臨時垃圾站範

圍內，並問及地政總署批地是否有期限。如食環署持續管理不善，區議會不排

除會促請地政總署收回土地。  
 
（會後補註：食環署有運作需要使用鄰接垃圾站的地方作為倉庫及清潔承辦商

的點名站，地政總署是每一年或三年續批土地給予食環署。食環署現正與建築

署商討改善計劃，以美化垃圾站及周邊設施。）  
 
（麥國風議員於四時四十五分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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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如何向市民提供有害塑化劑的資訊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1/2011 號) 
11. 委員關注政府部門如何向市民提供食物中含塑化劑的資訊，並備悉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之書面回應。委員表示市民常常瀏覽衞生署的網頁，詢

問署方是否可以提供塑化劑資訊的連結。衞生署表示可以探討建議可行性。  
 
（會後補註：現時衞生署網頁已提供食物環境衞生署網址的連結，市民可經此

連結登入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的網頁，從而獲得有關塑化劑的資

訊。） 

 
討論事項  
第 7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12. 經委員討論後，同意合辦下列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元) 建議撥款額(元) 

17/2011 「共建無煙灣

仔-社區街頭

教育活動」 
 

浸信會愛羣社

會服務處灣仔

綜合兒童及青

少年服務中心 

50,000 50,000 

會後補註：  
(i)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

此撥款申請，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2/2011 號文件。 
(ii) 由 於 申 請 團 體 就 一 些 支 出 項 目 作 出 修 訂 ， 申 請 的 撥 款 額 由

50,000 元減至 42,690 元。秘書處於二○一一年八月三日傳閱

修 改 後 的 申 請 供 委 員 備 悉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7/2011 號(經修訂))。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一一年八月三

日向委員傳閱修改後的申請，並在二○一一年八月九日通過修

訂。詳情請參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2/2011 號文件(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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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 3. 委員討論下列活動撥款申請：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元) 建議撥款額(元) 

18/2011 「後巷衞生知

多少午間茶聚

(一)」 

灣仔社區聯會 20,000 -- 

19/2011 「後巷衞生知

多少午間茶聚

(二)」 

灣仔社區聯會 20,000 -- 

備註：  
(i) 李均頤議員申報利益，表示為主辦機構(即灣仔社區聯會)的

副主席，並於討論撥款申請時避席。  
(ii) 委員建議申請團體於把兩個茶聚之籌備及宣傳工作合併處

理，減省共同開支，並建議團體於修改後重新向委員會提交

撥款申請。  
(iii) 委員不通過上述撥款申請。  

 

 
會後補註：  
(i) 秘書處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四日向委員傳閱修改後的申

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8/2011 號(經修訂))。  
(ii) 秘書處於二○一一年六月二十八日收到申請團體通知，撤回

撥款申請。  

 

 
20/2011 「『核能與你』

講座」 
循道衞理中心 40,000 40,000 

備註：  
(i) 委員對活動主題表贊同，但就活動開支預算、形式、對象、宣

傳方式及紀念品等作出討論後，覺得有改善空間，要求申請團

體修訂計劃。  
(ii) 委員不通過上述撥款申請。  
 

 

 
第 7 項：下次會議日期  
14. 下次會議將在二○一一年九月六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舉行。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一年八月  

 

 


